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
是否同意公开:是

办理结果:A
冀交承办运(２０２３)第６５号

对政协河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

第一次会议第０５６２号提案的答复

吕洪涛委员:

您提出的关于“大力推广更换新能源重卡车辆,实现碳达峰、

碳中和目标”的提案收悉,现答复如下: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,习近平

总书记指出“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,加强绿色基础设

施建设,推广新能源、智能化、数字化、轻量化交通装备,鼓励引导

绿色出行,让交通更加环保、出行更加低碳”,在省委、省政府正确

领导下,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

单位群策群力、密切配合,围绕贯彻落实新能源汽车发展国家战

略,不断加大新能源重卡产业扶持和推广应用力度,为改善大气质

量、提高人民幸福感提供有力支撑.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



为统筹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,经省政府

同意,２０２２年１月省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调

整为河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,

联席会议召集人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同志担任,省发展

改革委、省交通运输厅等１７部门、单位为成员单位,统筹推进我省

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,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,研

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广应用和新能源汽车充换电、加氢基础

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.

二、加强政策支持

近年来,在省委、省政府正确领导下,各相关部门充分发挥省

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,持续加

大产业扶持和推广应用力度.在优化产业布局上,按照«河北省汽

车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(２０２０－２０２２年)»,省工业和

信息化厅牵头组织打造保定定州、邯郸邢台、石家庄等８个汽

车产业集群,形成“２＋２＋３”空间格局,夯实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.

在财税政策上,为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,国家继续给予税收优惠,

我省财税部门对纳入«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

源汽车车型目录»内的新能源汽车,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

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内购置的,免征车辆购置税.同时,按照财政部等

部门«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»,对符合

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,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船免征车

船税.

三、加强试点引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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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.２０２１年４月,工业和信

息化部牵头印发«关于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

作的通知»,组织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,以加强关键

技术研发、加快换电基础设施建设、促进换电模式车辆应用为目

标,推动形成新能源汽车充换电模式互补的良性发展生态.２０２１

年１０月,我省唐山市入选了“重卡特色类”试点,通过换电站基础

设施建设,创新纯电动重卡销售模式、减轻客户购置压力,促进纯

电动重卡推广和应用,截至２０２２年底,唐山市换电重卡保有量达

到３４５９辆以上,重卡换电站达到２７座.二是公共领域车辆全面

电动化先行区试点.２０２３年１月,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交通运输部

等八部门联合印发«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

区试点工作的通知»,鼓励在短途运输、城建物流以及矿场等特定

场景开展新能源重型货车推广应用,２０２３年３月,我省向工业和

信息化部、交通运输部申报了唐山、雄安新区、保定、石家庄等４个

试点创建工作方案.

经过各地各部门不懈努力,全省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取得显

著成效.据第一商用车网按照交强险实销口径统计,２０２２年全国

新能源重卡共销售２．５１万辆,其中我省销量达到７２７３辆,占全国

新能源重卡总销量的２８．８９％,销量遥遥领先,也是唯一销量超过

７０００辆的省份.在２０２２年新能源重卡上牌量前十城市中,我省

占其中三席,是目前新能源重卡最火热的销售地.但是,新能源重

卡推广应用中还存在整车购车成本高、充电时间长、续航能力低、

爬坡动力不足、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制约因素,推广更换新能源重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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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以市场为主导逐步推进.下一步,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

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工作机制下,我厅将会同有关部门持

续加大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力度,密切关注国家在新能源重卡方

面的工作动态,研究完善支持政策,立足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基

础,鼓励新能源汽车生产及改装企业做大做强,大力培育我省新能

源汽车装备制造业,不断拓展新能源重卡应用场景,助力实现交通

运输领域碳达峰碳中和.

感谢您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!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２０２３年５月７日

领导签发:唐建新

联系人及电话:徐强,１５５３３６６９９１９.

抄送:省政府办公厅,省政协提案委员会,省工业和信息化厅,省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,省财政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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